
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基金继续暂停申购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发布了《南方恒元保本

混合型基金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根据《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现将南方恒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暂停申购业务的情况提示如下：

本公司自

2011

年

2

月

25

日起暂停本基金的申购业务。 本基金暂停申购业务期间，本基

金的赎回业务正常办理。 具体恢复本基金申购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9－8899

）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５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

３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以传真方式向

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３

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董事徐海宁及独立董事吴艾今因公务出差，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平湖九龙山海泉水上运动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泉公司”）股权转让及

增资扩股的议案。

１

、海泉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亿元，已实到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

司上海九龙山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山投资”）出资额为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７０％

，目前已到账资金为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上海海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湾电

子”）出资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３０％

，目前已到账资金为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

现同意九龙山投资将尚未出资部分的股权（即海泉公司

３５％

的股权）转让给九龙山游艇俱

乐部（平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山游艇”），由九龙山游艇继续履行该部分股权的出资义

务。

转让完成后，九龙山投资出资额为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持有海泉公司

３５％

的股份；海湾电子

出资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持有海泉公司

３０％

的股份； 九龙山游艇出资额为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

元，持有海泉公司

３５％

的股份。

２

、海泉公司股本调整完成后，同意海湾电子与平湖九龙山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九龙山国际会展”）共同对海泉公司增资人民币

１

亿元，其中海湾电子增资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

九龙山国际会展增资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增资完毕后，海泉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２

亿元。

全部增资扩股完毕后，各方出资额比例如下：九龙山投资出资额为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持有

海泉公司

１７．５％

的股份；海湾电子出资额为人民币

７０００

万元，持有海泉公司

３５％

的股份；九龙

山国际会展出资额为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持有海泉公司

３０％

的股份；九龙山游艇俱乐部出资额

为人民币

３５００

万元，持有海泉公司

１７．５％

的股份。

３

、同意在增资扩股完毕后，将海泉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务有

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平湖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公司将持有的位于上海浦东世

纪大道

１５００

号

４０１

室房屋产权作抵押。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５

股票简称：九龙山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２６

９００９５５

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山园林绿化”）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累计为其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

为人民币

１４８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对外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对控股及参股子公司

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２８００

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３

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以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 《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的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公司将持有的位于上海浦东世纪大道

１５００

号

４０１

室房屋产权作抵押担

保，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８００

万元。

本次担保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平湖市九龙山度假区内

３

号别墅

法定代表人：李勤根

经营范围：承接绿化业务，装饰工程、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施工（凭资质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九龙山园林绿化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２８７４６

万元、负债总额人民

币

２６２２６

万元、 净资产人民币

２５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九龙山园林绿化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１６

，

９５８．３６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方式为房屋产权作抵押担保，保证期间为九龙山园林绿化借款期限，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九龙山园林绿化经营业务稳定，偿还债务能力强，贷款逾期可能性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币种 授信额度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茉织华印务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茉织华印务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茉织华印刷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 浙江成城建设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雪歌服饰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８００

万元， 其中对控股及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

民币

１２８００

万元，对外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８．４３％

、

７．２９％

、

１．１４％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４０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

累计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部）

１７

，

１７０ １８

，

７２７ ２９８

，

３１０ ３５３

，

８８５ １９

，

５２７ ２９

，

３８１ ３０２

，

９１４ ３６１

，

９６４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８

，

０８０ １６

，

８８０ １３９

，

１７２ １８１

，

１４６ ６

，

９９６ １５

，

０７８ １３７

，

９２９ １８０

，

５０７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９

，

０１８ ９

，

２００ １０９

，

１５７ １３２

，

５７９ ５

，

９７６ ７

，

６１６ １１３

，

９９１ １３６

，

４８０

长安福特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２３

，

６８２ ２８

，

２０８ ２７４

，

０５５ ２５７

，

２０５ ２６

，

６２３ ２９

，

１９１ ２６６

，

５８８ ２５４

，

７４９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８

，

５６８ １６５８５ １４２

，

５５８ １２３

，

６１２ １５

，

１９０ １６

，

５０３ １４９

，

２９２ １２８

，

７６４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注）

１３

，

６３４ １４

，

７８４ １３５

，

４７９ １２１

，

６１１ １５

，

２４７ １６

，

５２８ １４３

，

４１８ １２６

，

１８６

合计

８０

，

１５２ １０４

，

３８４ １

，

０９８

，

７３１ １

，

１７０

，

０３８ ８９

，

５５９ １１４

，

２９７ １

，

１１４

，

１３２ １

，

１８８

，

６５０

注：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其中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

产销数量。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600743

证券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2011-18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9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三十次

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

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橘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长沙橘韵

"

）与香港嘉里集团

控股的注册于香港的香格里拉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香格里拉

"

）共同投资设立香格里

拉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酒店公司

"

，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

准）。 酒店公司注册资本不超过

6,000

万美元，其中香格里拉持有

80%

股权，长沙橘韵持有

20%

股权。 该酒店公司将在长沙橘韵负责开发的长沙金外滩项目投资开发建设香格里拉

（五星级）酒店。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全权负责上述酒店公司设立及相关合作建设事宜， 并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1-045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在公司一楼阶梯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 会议由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以公告的方式发出通知召集，董事长李慈雄先生主持。 本次会

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

2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61,962,007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7%

。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1,961,807

股赞成。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1,961,807

股赞成。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斯

米克建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1,961,475

股赞成。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

0

股反对，

532

股弃权。

4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西斯米克陶瓷有限公司发行集合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1,961,475

股赞成。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

0

股反对，

532

股弃权。

5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1,961,475

股赞成。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

0

股反对，

532

股弃权。

6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1,961,475

股赞成。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

0

股反对，

532

股弃权。

7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刘永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261,961,807

股赞成。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

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

0

股反对，

200

股弃权。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李志强律师、章丹雯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

2011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1-046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

日

以电子邮件和直接送达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

,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何世忠以

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李慈雄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李慈雄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徐泰龙先生为公司财务

负责人，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同时免去史皆

能先生担任的财务负责人职务。

徐泰龙先生曾于

2004

年

1

月至

2009

年

4

月任公司财务总监， 后因个人健康原因辞职。

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现状及经营团队和组织架构的调整，公司拟安排现任财务负责人并具有

主管公司销售业务经验的史皆能先生专责分管销售工作，并重新聘任对公司财务状况较为熟

悉的徐泰龙先生担任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总经理工作细则

>

的议案》；

结合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 《公司章程》， 由于高级管理人员职

位

"

总经理

"

修改为

"

总裁

"

，因此将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相应地更名为《总裁工作细则》；同

时结合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对总裁的相关决策权限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修订后的《总裁工作细则》全文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1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徐泰龙：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1952

年

10

月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

师。

1989

年至

1996

年在上海轮胎橡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长，

1996

年起历任浙江南洋纸业有限公司及上海斯米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1998

年加

入本公司，

2004

年

1

月至

2009

年

4

月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2009

年

4

月因个人健康原因辞去

财务总监职务，其后加入斯米克集团任审计总监。

2011

年

2

月至

9

月任公司监事。

2011

年

8

月重新加入本公司。

徐泰龙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1-047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 会议由王文斌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董事会秘

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永章先生为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原监事会主席徐泰龙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会议选举刘

永章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其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期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

附：刘永章简历

刘永章：男，中国台湾籍，

1963

年

11

月生，无境外居留权。 台湾大学会计学士，美国依利

诺大学香槟校区会计硕士，国际内部审计师。 历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法国道达

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财务），

2004

年起任台湾华新丽华集团上海公司财务

总监，

2008

年起任美国实用动力集团中国区财务总监，

2010

年至

2011

年任台湾乔鼎资讯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长，

2011

年

7

月起任斯米克集团副总裁。

2011

年

9

月起任公司监事。

刘永章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也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９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的关联交易意向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风险提示：

１

、本次投资事项尚处于意向性阶段，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本意向项目待完成评估、审计工作且需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核具体条款并获批

准后方能生效，目前项目尚未具备实施条件。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苏州天马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集团”）所持有的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

化工”）全部

３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具体收购价格将参照评估、审计结果，天马集团收购天安化工股

权价格等因素确定，收购价格区间初步确定在

８

，

５００

万元至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之间。

２

、天马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拥有公司股权数量为

５

，

８３８．７５９

万股，占公司全部股权比例

为

４８．６６％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本次收购股

权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

联交易的股权，天马集团享有完全的处分权，转让行为无需获得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的事前审

批与核准。

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５

条和

１０．２．１０

条的规定，连续十二个月

关联交易累计总金额约

６１

，

６０２

，

１４３．８２

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该交易属于重大关联交易事

项。 本意向项目待完成评估、审计工作且需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核具体条款并获批准

后方能生效。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

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意向性议案》，公

司董事徐仁华、徐敏、郁其平、任海峰、吴九德同时兼任天马集团董事，属关联董事身份，对本

项议案的审议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情况（工商资料、主营业务、历史沿革等）：

企业名称：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仁华；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注册号：

３２０５１２００００４０３４８

；

主营业务：对医药、化工、房地产、酒店旅游、轻工行业的投资及管理；代理采购及销售：非

危险化工产品；

主要股东：天马集团由徐仁华、徐敏、郁其平出资组建，分别持有天马集团

４

，

４７２

万元、

３

，

１０５

万元、

２

，

４２３

万元股权，占天马集团注册资本

１００％

股权。天马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徐仁华

先生。

２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和最近一个会计期末的净资产等财务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１

，

３８９

，

８０９

，

１３２．８７

元，负债总额

５５６

，

７６６

，

６０４．４７

元，

净资产

８３３

，

０４２

，

５２８．４０

元，净利润

１２９

，

９３５

，

４７０．１０

元。

３

、关联关系：天马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拥有公司股权数量为

５

，

８３８．７５９

万股，占公司全

部股权比例为

４８．６６％

。

４

、累计关联交易情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与公司有关的关联交易有

２

次：

公司向天马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苏州天马医药集团天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吉生物”）出租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１９９－１

号行政办公楼、工业厂房，年租赁费用为

４

，

９２２

，

６１１．６４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向天马集团转让位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１９９－１

号行政办公楼区

域的房产及土地。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苏中资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４８

号《资产出售项目评估报告书》的评估值为

１９

，

７８２

，

４３５

元为依据，确定具体转让价格为

１９

，

７８２

，

４３５

元。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与公司有关的关联交易有

３

次：

公司向天马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天吉生物出租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１９９－１

号工

业厂房，半年租赁费用为

１

，

６５０

，

６９７．１８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８

日，经公司一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受让硫酸氢氯吡格雷药

品生产技术的关联交易议案》，公司向天吉生物购买硫酸氢氯吡格雷药品生产技术，购买价格

为

２７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经公司二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向天马集团出售位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１９９－１

号工业用地及生产性房产，土

地面积：

４１

，

８２３．４０

平方米，房产面积：

１４

，

４５４．８２

平方米。 双方同意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

准日，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立信永华资产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立信永华评报

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１

号《部分资产转让项目评估报告书》，土地评估值为

１３

，

９２７

，

２００

元，房屋建筑

物评估值为

１８

，

６１９

，

２００

元，合计评估值为

３２

，

５４６

，

４００

元，拟确定具体转让价格为

３２

，

５４６

，

４００

元（大写：人民币叁仟贰佰伍拾肆万陆仟肆佰元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议案》，批准公司向天马集团出售位

于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１９９－１

号工业用地及生产性房产，转让价格为

３２

，

５４６

，

４００

元。

上述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６１

，

６０２

，

１４３．８２

元（不含本次交易金额）。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天马精化拟收购控股股东天马集团所持有的天安化工全部

３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若本次收购

完成，天马精化将占天安化工

３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占其全部股份

５

，

５００

万股的

５４．５５％

。具体收购

价格将参照评估、审计结果，天马集团收购天安化工股权价格等因素，收购价格区间初步确定

在

８

，

５００

万元至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之间。

天安化工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

日，法定代表人冯如泉；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

山东省临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盘河村北；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光气、硬脂酰氯、盐酸

生产、销售（凭生产许可证生产）；一般经营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营业执照号码：

３７１４２４２０００００４９２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 天安化工注册资本为

５

，

５００

万元。 主营产品为光气及光气化产

品。 光气是一种重要的中间体，在农药、当今医药、工程塑料、聚氨酯材料以及军事上都有许多

用途。

天马集团所持有的天安化工的股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

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根据山东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安化工总资产为

１３

，

３３７．６０

万元，每股净资产为

１．８８

元；

２０１０

年度主营业务收

入为

７

，

３７０．８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５８９．９８

万元。

３

、天安化工股权结构，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在天交所上市的天安化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冯如泉

８２０ １４．９１％

冯丽

７８０ １４．１８％

冯长乐

４００ ７．２７％

山东开来投资有限公司

６３ １．１４％

其他股东

４３８ ７．９５％

天马集团

３

，

０００ ５４．５５％

合计

５

，

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四、收购协议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本意向项目待完成评估、审计工作且需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核具体条款并获批准

后方能生效，目前项目尚未商定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具体收购价格将参照评估、审计结果，天马集团收购天安化工股权价格等因素，收购价格

区间初步确定在

８

，

５００

万元至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之间。

五、对外收购股权的目的，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通过收购天安化工的股份，公司将成为天安化工的控股股东，有助于公司实现造纸化

学品系列的产业上下游整合，实现系统化、多元化战略。 该项交易将建立全方位、长期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保证业务合作方在长期的战略合作中利益共享，共同发展。

２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交易的实施有助于公司获得稳定的光气资源（光气资源是公司生产过程中必需的一种资

源），从而为公司进一步扩大生产创造必要的条件；有助于公司降低采购成本，以提高利润率、

增加效益，从而更好的回报股东。

３

、若本次认购完成后，会增加公司关联交易金额。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０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在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方式相结合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徐仁华董事长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控股股东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部

３

，

０００

万股股份。 具体收购价格将参照评估、审计结果，天

马集团收购天安化工股权价格等因素确定， 收购价格区间初步确定在

８

，

５００

万元至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之间。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

５

名关联董事徐仁华、徐敏、郁其平、任海峰、吴九德

回避表决，

４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了表决。

《关于收购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关联交易意向性公告》详见《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１６９６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编号：

２０１１－３７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次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专人送达或传

真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决议

经会议逐项审议并表决，作出如下决议：

１

、以

１１

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由

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较大，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拟对《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

１

）发行数量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和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含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董事会对发行底价调整后，发行股

票数量相应调整为不超过

１７

，

０００

万股（含

１７

，

０００

万股）。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日期间除权、除息的，发行数量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董事会将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２

）定价基准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

５．４４

元

／

股。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文件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

价格优先原则，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如本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将做出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除上述调整外，原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其他内容不变，本议案尚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

、以

８

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的

议案》。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发行数量、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进行了调整，根据《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对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进行了相应修订。 详见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

稿）》。

关联董事左宗申先生、李耀先生、左颖女士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４

、以

１１

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知》。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１６９６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３８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

２

：

３０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

结束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２

、召开地点：宗申集团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

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本通知附件一），或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公司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可见本通知附件二的内容。

（

２

）公司董、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任律师。

６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将以下事项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１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数量

（

２

）定价基准日

（

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３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银行授信融资计划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和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项议案关联股

东需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和

９

月

１０

日在巨潮网上披露的董事

会决议等公告。

三、公司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

、公司股东具有的权利

公司股东依法享有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

行表决的权利。

２

、公司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可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对以上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股东应充分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

告进行。

四、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

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至

９

月

２７

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他人出

席会议的，受托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

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

记。

五、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重庆市巴南区宗申工业园

联系人：黄培国 李建平 刘永红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６３７２６３２

传真：

０２３－６６３７２６４８

邮政编码：

４０００５４

其他事项：出席会议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９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所有方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１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数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２

）定价基准日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回避

３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银行授信融资计划的议

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栏中填写所持有的股份总

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附件二：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对议案进行

投票

．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３６１６９６

证券简称： 宗申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１

）输入买入指令；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如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对总议案，即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进行表决；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进行表决；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１

），

１．０２

元代表

对议案

１

中子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得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０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００

元

１．１

发行数量

１．０１

元

１．２

定价基准日

１．０２

元

１．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１．０３

元

２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２．００

元

３

关于调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银行授信融资计划的议案

３．００

元

注：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议案

１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在股东对议案

１

进行投票表决

时，如果股东先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然后对议案

１

投票表决，以股东对子议案中

已投票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子议案，以对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

准；如果股东先对议案

１

投票表决，然后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对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４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的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投票注意事项

１

）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３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

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身份证号”、“证券帐

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指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如激活指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激活指

令是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

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指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大于

１

的整数

Ｂ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具体操作参见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书服务”栏目。

（

１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１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网上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重庆宗申动

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

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陆；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２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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